核能研究所工程採購作業注意事項總說明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各單位為應工程採購作業需求，已分別訂定處理工程採購業務之相關行政規則，作為業務執行之依據。為促進工程採購作業效率、確保工程履約管理品質及增進工程履約健全發展，爰擬具「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工程採購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本注意事項)」，以資依循。本注意事項共計8點，其要點如下：

一、本注意事項訂定目的。（第一點）

二、本注意事項之用詞定義。（第二點）

三、本注意事項訂定之各採購級距及各階段之辦理事項。
   （第三點至第七點）

四、本注意事項工程採購流程圖。（第八點）

核能研究所工程採購作業注意事項草案逐點說明
	規定
	說明

	1、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為促進工程採購作業效率、確保工程履約管理品質及增進工程履約健全發展，特制定本注意事項。

本注意事項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明訂本注意事項之訂定目的。

	2、 本注意事項用語定義如下：

(1) 使用單位：係指工程採購建案單位。
(2) 開口契約技術服務廠商：經委託技術服務開口契約採購，並與本所具有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契約關係之廠商。

(3) 規劃設計廠商：經委託技術服務勞務採購，並與本所具有規劃及設計技術服務契約關係之廠商。

(4) 監造廠商：經委託技術服務勞務採購，並與本所具有監造技術服務契約關係之廠商。

(5) 工程承攬廠商：經工程採購並與本所具有工程契約關係之廠商。
(6) 建案：係指使用單位建立工程採購案件經內部程序核定之流程。

(7) 履約管理及驗收：係指工程開工至驗收完成之流程。

(8) 結報：係指驗收完成後至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批核，於10萬元以下者，無後續事宜之流程；於10萬元以上者，需辦理後續事宜之流程。

(9) 後續事宜：係指結報完成後之發文等作業程序，未達100萬元者，需函請工程承攬廠商辦理報結空氣污染防制費末期作業；100萬元以上者，除包含前揭作業外，需函送履約情形計分至工程承攬廠商。
(10) 結案：指工程採購全案完成。
	明訂本注意事項用詞定義。

	3、 本注意事項之工程性質、規模判斷及決定工程預算金額判斷方式如下：

(1) 依給定預算辦理。
(2) 尋求開口契約技術服務廠商依約協詢。

(3) 尋找建築師、技師或廠商協助。

(4) 依其他中央或直轄市、縣(市)政府經核定之預算編列標準。
(5) 其他足以達成工程性質、規模判斷及決定工程預算金額之判斷方式。
	提示本注意事項之工程性質、規模判斷及決定預算金額判斷方式。

	4、 本注意事項所訂程序以工程預算金額分類及辦理事項如下：

(1) 10萬元以下者。

(2) 逾10萬元未達100萬元者，得以「委託技術服務」或「未委託技術服務」辦理，「委託技術服務」得以「逕使用開口契約」或「逕委託技術服務」方式辦理，惟不使用開口契約及未委託技術服務者，均須說明理由。

(3) 100萬元以上者，應以「逕委託技術服務」方式辦理。
	說明本注意事項分類方式及辦理委託技術服務之事項。

	5、 工程預算金額10萬元以下應辦事項：

(1) 建案：由使用單位辦理，應備資料如下：

1. 工程採購申請單及其所附之原案資料，原件1式。

2. 小額採購契約，原件1式。

3. 需求說明書，原件1份，使用單位提供。

4. 廠商報價單，原件1式，須至少2家以上無不當連結之廠商報價單，或說明未取得2家報價單之原因。
5. 建案資料檢核表，原件1份，如附件1。

(2) 履約管理及驗收：履約管理由使用單位依契約規定辦理，相關文件原則包含營造綜合保險、履約管理資料及送審檢(試)驗報告(視個案需求訂定本項目)等；驗收應備資料為小額採購結報驗收檢查報告表，原件1份，如附件2。

(3) 結報：由使用單位辦理，應備資料如下：

1. 工程採購申請單及其所附之原案資料，原件1式。

2. 廠商發票或收據及粘貼憑證，原件1式。

3. 小額採購結報驗收檢查報告表，原件1份。

4. 施工照片，原件1份。

5. 結報資料檢核表，原件1份，如附件3。
	明訂本注意事項10萬元以下應辦事項。

	6、 工程預算金額逾10萬元未達100萬元應辦事項：

(1) 建案：由使用單位辦理，應備資料如下：

1. 工程採購申請單及其所附之原案資料，原件1式。

2. 工程採購契約，原件1式。

3. 土木包工業之專業工程項目檢核表，原件1份，如附件4。

4. 工程採購案所需相關之設計成果核定簽1份，逾10萬元未達100萬元由單位主管核定相關設計成果，並得會請本所相關單位(如主計室、職安會、秘書室水電營繕科或其他單位等)協助審視，必要時可採會議方式邀集相關單位辦理審查。

5. 施工說明書，原件1份，未使用開口契約者，由使用單位提供；使用開口契約者，由開口契約技術服務廠商加蓋騎縫章及執業圖記(建築師或技師簽認)提送，使用單位審查及核定後提供。
6. 工程預算書，原件1份，未使用開口契約者，由使用單位提供；使用開口契約者，由開口契約技術服務廠商加蓋騎縫章及執業圖記(建築師或技師簽認)提送，使用單位審查及核定後提供。
7. 細部設計圖，原件1份，未使用開口契約者，由使用單位提供；使用開口契約者，由開口契約技術服務廠商加蓋騎縫章及執業圖記(建築師或技師簽認)提送，使用單位審查及核定後提供。
8. 建案資料檢核表，原件1份，如附件5。
(2) 履約管理及驗收應辦事項：
1. 施工前協調會，於訂約後至施工前辦理，由使用單位通知職安會後自行召開。
2. 施工計畫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書、品質計畫書，使用開口契約者，開工前由開口契約技術服務廠商審查後報本所使用單位核定，工程動工前所需之必要文書必須完全核定或備查後，使用單位方得予同意動工；未使用開口契約及未委託技術服務者，計畫書之提報，依契約規定辦理。
3. 危害因素告知單及工具箱會議，依本所職安相關規定辦理。

4. 營造綜合保險，依契約規定辦理，使用開口契約者，工程承攬廠商依約定項目投保並提送保險單至開口契約技術服務廠商審查，使用單位收受保險單後送秘書室管理科履約管理人員備查；未使用開口契約及未委託技術服務者，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工程承攬廠商依約定項目投保並逕送使用單位，使用單位收受保險單後送秘書室管理科履約管理人員備查。

5. 開工報告表，原件1份，於開工日辦理，如附件6。

6. 空氣污染防制費(開工專用)，原件1份，於開工(前)辦理，工程承攬廠商依約繳納，俟報結後由工程承攬廠商提送結清證明報請使用單位另案辦理檢據核銷。

7. 施工相關資料送審，使用開口契約者，施工前辦理，工程承攬廠商提送材料型錄等送審資料交開口契約技術服務廠商審查或核定，使用單位核定或備查，並依契約規定辦理；未使用開口契約及未委託技術服務者，施工相關文件之提報，依契約規定辦理。
8. 具檢(試)驗報告者，依契約規定辦理，使用開口契約者，工程承攬廠商提送具TAF認證實驗室或第三公正實驗室出具報告至開口契約技術服務廠商審定，使用單位備查；未使用開口契約者，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工程承攬廠商提送具TAF認證實驗室或第三公正實驗室出具報告至監造廠商審定，使用單位備查；未委託技術服務者，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工程承攬廠商提送具TAF認證實驗室或第三公正實驗室出具報告至使用單位審定。
9. 竣工報告表，原件1份，於竣工日辦理，如附件7。

(3) 結報：相關流程請逕參照本所辦理採購作業注意事項第六點(八)規定辦理，應備資料如下：

1. 工程契約，由秘書室管理科提供，原件1式。

2. 粘貼憑證，由秘書室管理科提供，原件1式。

3. 工程承攬廠商發票或收據，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1式。

4. 施工照片，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1式。

5. 簽稿會核單及制式結案簽陳，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1份，如附件8。

6. 施工日誌，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1式。

7. 監造日報，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1式。

8. 開工報告表，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1份。

9. 竣工報告表，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1份。

10. 竣工履勘紀錄表，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1份，如附件9。

11. 工期計算表，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1份，限期竣工者免附，如附件10。

12. 晴雨紀錄表，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1份，日曆天及限期竣工者免附，如附件11。

13. 驗收紀錄表，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1份，如附件12。

14. 結算驗收證明書，由秘書科管理科提供，原件3份，如附件13。

15. 工程結算明細表，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3份，如附件14。

16. 營建工程空污費申報證明，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1份。報結空污末期款相關事宜，由使用單位另行建案檢據核銷。

17. 竣工圖，建議為可編輯電子圖檔，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1份，經繪圖軟體可開啟編輯之格式，如CAD檔或同等繪圖編輯格式。
18. 工程承攬廠商違反工安衛生/輻射安全規定扣罰違約金證明，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1式，無則免附。

19. 契約變更文件，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1式，無則免附。

20. 減價收受文件，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1式，無則免附。

21. 結報資料檢核表，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1份，如附件15。
22. 本所多次使用公文封(公文交換用途)，由使用單位提供，供文書科退回「結算驗收證明書」及「工程結算明細表」各1份至使用單位進行發文作業，原件1份。
23. 其他依契約規定應備資料。
(4) 後續事宜：俟結報完成，使用單位須督促工程承攬廠商辦理空污費報結作業，依制式格式參考填寫函送工程承攬廠商(如附件16)，並檢附結算驗收證明書及工程結算明細表原件1份，以利辦理後續退回履保金作業(如附件17)。
	明訂本注意事項逾10萬元未達100萬元應辦事項。

	7、 工程預算金額100萬元以上應辦事項：

(1) 建案：由使用單位辦理，應備資料如下：

1. 工程採購申請單及其所附之原案資料，原件1式。

2. 工程採購契約，原件1式。

3. 土木包工業之專業工程項目檢核表，原件1份，使用單位提供。

4. 工程採購案所需相關之設計成果核定簽1份，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相關設計成果，並得會請本所相關單位(如主計室、職安會、秘書室水電營繕科或其他單位等)協助審視，必要時可採會議方式邀集相關單位辦理審查。

5. 施工說明書，原件1份，由規劃設計廠商加蓋騎縫章及執業圖記(建築師或技師簽認)提送，使用單位審查及核定後提供。
6. 工程預算書，原件1份，由規劃設計廠商加蓋騎縫章及執業圖記(建築師或技師簽認)提送，使用單位審查及核定後提供。
7. 細部設計圖，原件1份，由規劃設計廠商加蓋騎縫章及執業圖記(建築師或技師簽認)提送，使用單位審查及核定後提供。
8. 建案資料檢核表，原件1份。
(2) 履約管理及驗收應辦事項：
1. 施工前協調會，於訂約後開工前辦理，由使用單位邀集工程承攬廠商、監造廠商、職安會及秘書室水電營繕科召開。

2. 施工計畫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書、品質計畫書，開工前由監造廠商審查後報本所使用單位核定，工程開工前所需之必要文書必須完全核定或備查後，使用單位得予同意動工。

3. 危害因素告知單及工具箱會議，依本所職安相關規定辦理。
4. 營造綜合保險，於訂約後至開工前辦理，工程承攬廠商依約定項目投保並提送保險單至監造廠商審查，使用單位收受保險單後送秘書室管理科履約管理人員備查。

5. 開工報告表，原件1份，於開工日辦理。

6. 空氣污染防制費(開工專用)，原件1份，於開工(前)辦理，工程承攬廠商依約繳納，俟報結後由工程承攬廠商提送結清證明報使用單位另案辦理檢據核銷。

7. 履約資料送審，開工前後辦理，工程承攬廠商提送材料資格審查資料等至監造廠商審定，使用單位備查。
8. 檢(試)驗報告，竣工前辦理，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工程承攬廠商提送具TAF認證實驗室或第三公正實驗室出具報告至監造廠商審定，使用單位備查。
9. 施工日誌，由工程承攬廠商負責依現現場施工狀況填寫及提送。

10. 自主檢查表，由工程承攬廠商負責依現現場施工狀況填寫及提送。
11. 標案管理系統，每月10日前，由使用單位填報。

12. 竣工報告表，原件1份，於竣工日辦理。

(3) 結報：相關流程逕參照本所辦理採購作業注意事項第六點(八)規定辦理，應備資料如下：

1. 工程契約，由秘書室管理科提供，原件1式。

2. 粘貼憑證，由秘書室管理科提供，原件1式。

3. 工程承攬廠商發票或收據，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1式。

4. 施工照片，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1式。

5. 簽稿會核單及制式結案簽陳，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1份。

6. 施工日誌，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1式。

7. 監造日報，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1式。

8. 開工報告表，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1份。

9. 竣工報告表，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1份。

10. 竣工履勘紀錄表，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1份。

11. 工期計算表，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1份，限期竣工者免附。

12. 晴雨紀錄表，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1份，日曆天及限期竣工者免附。

13. 驗收紀錄表，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1份。

14. 結算驗收證明書，由秘書科管理科提供，原件3份。

15. 工程結算明細表，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3份。

16. 營建工程空污費申報表(完工專用)，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1份，報結空污末期款相關事宜。

17. 竣工圖，建議為可編輯電子圖檔，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1份，經繪圖軟體可開啟編輯之格式，如CAD檔或同等繪圖編輯格式。
18. 工程承攬廠商違反工安衛生/輻射安全規定扣罰違約金證明，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1式，無則免附。

19. 契約變更文件，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1式，無則免附。

20. 減價收受文件，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1式，無則免附。

21. 初驗紀錄表，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1份，如附件18。

22. 驗收結清計價單，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1式，採分期估驗計價者加附，如附件19。

23. 工程查核扣點證明，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1式。

24. 結報資料檢核表，由使用單位提供，原件1份，如附件15。
25. 本所多次使用公文封(公文交換用途)，由使用單位提供，供文書科退回「結算驗收證明書」及「工程結算明細表」各1份至使用單位進行發文作業，原件1份。
26. 其他依契約規定應備資料。

(4) 後續事宜：俟結報完成，使用單位應辦事項如下：
1. 退回履保金作業：依制式格式參考填寫，並檢附結算驗收證明書(列印由秘書科管理科辦理)及工程結算明細表原件1份，函送工程承攬廠商，以督促工程承攬廠商辦理「空污費報結作業」。

2. 履約情形計分作業：填報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及履約情形計分，檢附「機關辦理履約計分及覆核作業檢核表」(如附件20)及「履約情形計分表」提送秘書室水電營繕科辦理覆核後，依制式格式參考填寫(如附件21)，並檢附履約情形計分表原件1份，函送工程承攬廠商。
	明訂本注意事項100萬元以上應辦事項。

	8、  本注意事項及相關工程採購流程，由本所秘書室訂之。
	明訂本注意事項工程採購執行作業流程之訂定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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